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３９（１）：２４～３０，９８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边疆治理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３０

作者简介：马玉华（１９６５—），女，云南昭通人，教授，法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代西南边疆历史、西南

民族学史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共有三篇文章，作者分别来自云南、广西。马玉华教授从事民国边疆史研究多年，有着

非常深厚的学术积淀，发表在本期栏目的文章是关于国民党中央边疆政策的研究。梁银湘博士就读于复旦

大学，是一位具有独到思想的青年学者，发表在本期栏目的文章是关于中华民族形成与边疆权力结构的研

究。杨梅博士已经任正高职多年，主要从事云南地方史与地方文献研究，因此在云南史与云南文献领域多有

建树，本期的文章便是对近代云南海关史料《十年报告》的研究。

国民党中央的边疆政策研究

———政策设计篇

马玉华

（云南大学 历史系，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边疆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边疆事务涉及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而边疆政策体现的是国家的大政方针。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中央逐步形成了三民主义的边疆政策，其设计涉及边疆民族政策、边疆政治制

度、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设施、边疆经济政策、边疆宗教政策、边界界务问题等诸多方面。

关键词：边疆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国民党中央；政策设计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２４－０７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５

Ｏｎ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Ｐａｒｔｙ

ＭＡＹｕｈｕ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Ｙｕｎ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６５００９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ｓ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３０ｓｔｏ１９４０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ｈｅｉｒ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ｉｒ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ｓｐｅｃｔｓｖａｒｙｉｎｇｆｒｏｍｅｔｈ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ｔ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ｐｏｌｉｃｙ；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ｅｔｈｎ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近年来，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问题引起了学者
们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边疆治理与边

疆政策紧密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边疆治理的成效

与政府的边疆政策密不可分，因为政治的实施需要

凭借一定的政策和机构，边疆“各项政务的推行，都

必先有其一定不易的政策，这于边疆行政尤为需

要”［１］。因此，有必要对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边疆

政策进行系统研究。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国民政府（包括整个民
国时期）的边疆民族政策①、边政管理机构②、边疆民

族教育③、移民垦殖等问题都有涉及。虽然学者们

从不同的视角对边疆政策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迄今

仍未见有关边疆政策的较为完整、系统的叙述。又

因为民国时期国民党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民族政策在

某些内容上有重复，因而出现了把国民党的边疆政

策与边疆民族政策相混淆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在

民国时期存在，也影响到了现在对国民党政府边疆

政策的研究。

民国时期的边疆政策涉及的内容较多，既有国

民党中央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有各地方政府制定的

边疆政策和边区开发方案，本文重点仅就国民党中

央边疆政策的制度设计进行梳理，关于其边疆政策

的实施将有另文叙述。

一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制
定的“训政纲领”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在训政时期

由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

民，来行使政权。也就是说，在训政时期国民政府是

以党治国，“所有政府的政策都秉命于中国国民党，

边政亦然，故此时的边疆政策，亦即中国国民党的边

疆政策”［２］７１。

国民党边疆政策的形成和演进大多反映在中国

国民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历届中央执委会全会

的各种提案和决议案中。例如，１９２４年中国国民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１９３８年临时“全国
代表大会”宣言中对国内民族问题的指示；又如

１９２９年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１９３１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１９３２年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和１９３５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言中关于边区（边疆）建设的决议案；１９４１年国民党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关于加强国内各民族及宗族间之融洽团结以达成

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目的之施政纲要案”（以下简称

“边疆施政纲要”）等。可见，国民党中央的边疆政

策散见于国民党有关民族问题与边疆建设的宣言和

决议案中。

因为民国时期国民党中央有关边疆问题和政

策的文献，“前后散列，易为一般人所忽视”，所以给

人造成一种印象，认为国民党中央没有一定的边疆

政策［３］。１９４２年，凌纯声在《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

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也说：国民党历届中央

全会对于边疆民族问题曾屡次表示密切的注意，

“然迄未规定具体的边疆政策设施纲领，故数年以

来，如关于边疆的行政机构常有‘无所适从’之

感”［４］。

民国时期，国民党中央是否有一定的边疆政策？

答案是肯定的。但其边疆政策的形成较晚。抗战期

间和抗战胜利后。当时，重庆、成都、昆明等地，以及

西北、西南有关边疆的学术团体和刊物，都曾注意到

此问题，并有许多关于历代边疆政策的文章发表。

同时，民国时期的官员和学者也有专文介绍国民党

的边疆政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周昆田的《三民

主义之边政建设》、卫惠林的《如何确立三民主义的

边疆民族政策》、朱之爽的《中国国民党边疆政策》

等。另外，在黄奋生著的《边疆屯垦员手册》中，专

门用一章阐述了国民党的边疆政策。综合民国时期

关于边疆政策的论述和国民党有关会议的决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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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目前，研究边疆民族政策的论著有：［日］松本真澄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１９４５年的“民族论”为中
心》、李国栋的《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马玉华的《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

（１９２９—１９４８）》等；论文有：马玉华的《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初探》，杨作山的《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政策刍议》，张双志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以蒙藏问题为中心》，李玉伟的《民国时期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及内蒙古的民

族问题》，严昌洪、李安辉、吴守彬的《论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学位论文有，周琼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

策：以蒙古、西藏、新疆为中心》等。

例如：赵云田的《近代我国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制演变》、周竞红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

制与政策》、马玉华的《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述论》和《贵州省边胞文化研究会述论》、段金生的《南京国民政府的

边政机构述论》、［日］岛田美和的《战时国民党政权的边疆开发政策》等。

例如：马廷中的《民国时期云南民族教育史研究》、孙懿的《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马玉华、李艳的

《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徐中林和王希隆的《试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文化教育政策》等。



面对国民党中央政府边疆政策的指导思想、原则等

进行介绍。

中国国民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其立国、

建国的基础，故国民党的边疆政策“乃以实行三民

主义为依归”［３］，其边疆政策称为三民主义的边疆

政策，即边疆政策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周昆田、黄奋

生等人也将国民党的边疆政策分为民族主义、民权

主义和民生主义三个部分进行阐述。

中国的边疆区域多为满族、蒙族、回族、藏族等

各民族同胞居住，故边疆地区的政治和行政，应当以

民族主义为核心，将民族主义放在边疆政策的首位。

民族主义对内有两层意义：消极方面是为求国内各

民族的平等，积极的方面是求国内各民族（宗族）成

一整个的中华民族。民族主义在边疆的实施需要遵

循三个原则：即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尊重各民族的

宗教和生活习俗。

第一，各民族（后改为宗族）一律平等，并扶助

其发展。民国时期的民族观已发生较大的变化，即

由中国古代的民族歧视和不平等的观念变为民族平

等观［５］，国民党主张中国各民族平等，并将民族平

等写入中华民国的约法和宪法，故“中国境内各民

族一律平等”［６］是国民党边疆政策的基点。中国的

边疆环境特殊，边疆较内地各方面都落后，因此《国

民政府建国大纲》第三条规定：对于国内之弱小民

族，政府当扶助之，使之能自决自治［７］。

第二，团结中国各民族（宗族）成为一整个的中

华民族，以组织一个民族的国家。１９２３年１月，国
民党宣言明确宣示：中国国民党要“团结国内各民

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的任务。在国民党“三大”

的决议案中提到：“于民族主义上，乃汉满蒙回藏人

民密切的团结，成一强固有力的国族”［８］。孙中山

也说：“吾人必须团结四万万人民为一大国族，建立

三民主义的强固充实之国家，始足以生存于今日世

界”［９］。由此均说明民族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国

内各民族的团结，以完成“大中华民族”的建设。在

边疆地区，则重边政，宏教化，以固国族而成统一。

第三，尊重并融洽各民族的宗教习俗与优良社

会习惯。孙中山先生认为，民族的形成有五个要素：

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与风俗习惯。中国幅员辽

阔，加之地理及历史文化不同，各民族间的风俗习惯

也不同。因而，对于边疆地区的宗教和风俗习惯，须

持和平诚恳的态度；记载边疆各民族的宗教和习俗

的文字，不可有令人反感的地方。国民党“五届八

中全会”通过的“施政纲要”明确提出“尊重各民族

之宗教信仰及优良社会习惯”［１０］。

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目的，在于实现政权在民的

政治。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使人民对政治有明确

的认识，并能充分运用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

利。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即将革命程序分为军

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在训政时期内，以筹办自

治为根本办法，以县作为自治单位，一方面调查人

口，测量土地，办理警务，修筑交通；一方面教育民

众，训练民众。关于民权的使用，在文化水准较高的

内地，都需要经过训政时期，由政府训导人民的政治

能力，以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四权。人民要

行使“四权”，首先要养成使用“四权”的知识能力。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政治的决议案

中有“于民权主义上，乃求增进国内诸民族自治之

能力与幸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权，参与国家之政

治。”［１１］１６６文化较为落后的边疆地区和边疆社会，

普通民众对政治的了解，亦较内地低。故训政的过

程在边疆地区是必经之阶段［３］。

边疆政治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培植各民族（宗

族）的自治能力，“对于边疆各民族，其一切设施应

以扶植自治能力，改善生活文化，以完成自治之基础

为目标”［１０］。而边疆人民要参加他们的地方政治，

同样需要养成地方自治的知识能力。这种知识能力

的养成，须由政府来培养和训导。这里有两个要点

需要引起注意，“第一是边疆各宗族要有‘自治能

力’；第二自治能力的养成需要政府的培植扶助。

前者是使用民权的必具的条件，后者是获得这个必

具的条件的一个阶梯”［１１］１６６。

人民的自治能力，是以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为

基础，因此要培植各民族的自治能力，需要从振兴教

育和改善生活入手。其中，发展边疆教育为其重要

的途径，教育乃是“化民成俗提高人民智能水平最

大之力量”［３］。为培养边地人民的自治能力，中央

和各级政府应尽量任用边疆人才，同时鼓励边地人

民参与政治［１１］１６７。边疆各民族同为国家的人民，同

样享有参加政治的权利。而且边人参加政治后，能

够得到政治知识能力的训练，将来对于在边疆地区

推进自治，更有重要的作用。中国国民党“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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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代表大会”关于边远省区实业文化建设方针案

中要求：“中央各重要机关须注意于录用边远各地

人才。”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称：政府

应培养边地人才。

民生主义的目的是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边疆

的开发建设，也就是要解决边疆各族人民的衣食住

行等，改善其生活，实行民生主义的边疆政策。同

时，改善边疆人民的生活也是培养边疆人民自治能

力的基础，是实现民权主义的要求。对此，民国时期

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曾规定了以下原则［１１］１６７：

第一，“土著”人民利益优先原则。中国边疆地

广人稀，资源丰富，就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

而言，国家应该重视边疆经济发展，移植大量的人力

物力到边疆开发。但是边疆地区多为游牧经济、原

始的生活，必须先要考虑到其经济的状况，增进他们

本身的利益。为此，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在慰勉

蒙古族、藏族来京人员案中，提出“应以仅先为各该

地方土著人民谋福利为原则。”此后，国民党的许多

大会和决议案都强调：边疆一切施政纲领，“以仅先

为当地土著人民谋利益为前提”［１２］５３，５４。

第二，边地固有产业发展原则。边疆地区的生

产事业，主要有畜牧、织造、农林、皮革等类，但生产

的技术比较原始，生产力量不够，需要加以改良。因

此，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对于边疆

各地的经济建设，“应取保育政策，于其原有之产业

与技能，应尽量设法使之逐渐改良，俾人民能直接获

益”。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施政纲要”更

明确规定：“对于边疆人民原有之各种生产事业，政

府当尽量予以资本及技术之协助”［１２］５５，５８。

第三，边疆经济建设的重点：一是开辟边地交

通，二是移民屯垦。开发边疆的首要工作是交通，交

通对于国家而言，犹如人的血脉。交通如果不开发，

移民垦殖、开发边疆经济和发展边疆文化等项计划，

都难以实现，所以边疆建设的重点首先是边疆交通

建设。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对于东北、西北、西

南高原铁路建设有详细的规划。国民政府建立后，

对于铁路、公路等也多有计划和建设。移民屯垦既

是中国传统的治边政策，也是国民政府开发边疆的

重要措施。

综上所述，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中央开
始关注边疆问题和边疆发展，形成了三民主义的边

疆政策。但那时只是提出边疆政策的指导方针和一

些原则，“在民族上以各民族一律平等为基点，一方

扶植其发展，一方力求各民族的精诚团结，并以尊重

及融洽各民族的宗教习俗”为重要途径。“在民权

上，则积极培植边疆各民族的自治能力，使能了解四

权的运用，并延揽边疆人才参加中央党政，以增加民

族团结之实力，及其对政治工作之了解……”在民

生上，以“为土著人民谋利益”为一切建设的根本

原则［２］７１。

二

国民党中央对于边疆政策曾经考虑或者讨论过

哪些问题？其边疆政策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边疆政策针对的是边疆地区，应考虑人、地、制

度、文化等要素。人就是指居住在边疆区域内的人

民，地指的是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制度是中国边疆

旧有的政治制度，文化为边疆（边地）的区域社会文

化。可见，影响中国边疆治理的因素主要有①：第

一，民族问题；第二，政策与制度问题；第三，文化教

育和医药卫生设施问题；第四，经济问题；第五，宗教

问题；第六，边界问题。因此，中国边疆政策的内容

应从这些方面进行设计和制定。

民国时期，中国的边疆②面积约占全国土地面

积的６０％～７０％，广大的边疆区域大多为各少数民

族所居住。边疆少数民族人口约为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

万，只占中国总人口的 ６％［１３］，但却分布在中国广

大的东北、北方、西北、西南以及青藏高原等地区。

边疆各民族，由于传统不同，生活方式殊异，语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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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卫惠林在《论现阶段的边疆问题》一文中，认为影响中国边疆的因素有四个方面，即民族问题、政策与制度问题、文

化教育问题、经济问题。笔者借用了他的说法，特致谢忱！根据档案材料，笔者增加了宗教问题、医药卫生设备问题、边

界问题。

民国时期的边疆概念有多层含义，可分为地理的边疆、政治的边疆、文化的边疆和经济的边疆等，因此当时中国的

边疆范围很大，不仅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台湾等，而且还包括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宁夏、青海、西

康、以及四川和贵州的一部分。参见《民国时期边政学研究中相关问题辨析》一文。



杂，文化类型有较大差异。可以说，民族问题是边疆

政策中影响极大的因素，民族政策是边疆政策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的要点是：中国境内各

民族一律平等是其原则。消弭狭隘的民族界限，培

植各民族自治能力，促进边区文化经济建设。为此，

“提倡内地人民与边民通婚、奖励内地人民移住边

地及边地人民移住内地、推行国语逐渐统一边区语

文”［９］，主张通过民族的通婚、统一语言文字、统一

风俗习惯等，来实现民族的同化。实施方法是：树立

中华民族一元论理论基础并向边民普遍宣传，宣传

各民族利害共通关系增强各民族的向心力，普遍实

施国民教育激发边民的国家意识，普遍实施卫生教

育增进边民健康。总之，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

以“民族平等，民族同化，培植各民族自治能力，发

展边疆经济，发展边疆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１４］。

边疆治理需要有一定的边疆政策。中国传统的

边疆政策多采取羁縻和抚绥，所用的手段有和亲、封

赠、宣慰、安抚、驻屯等，是所谓树德立威的刚柔互济

政策，其目的是“只求边民向化，边境安谧”［１５］。国

民政府的边疆政策既是对中国传统边疆政策的继

承，又是在近代边疆危机和中华民族危机下形成的

应对政策。

清代疆域辽阔，故对边疆区域进行分别的统治，

形成了边疆地区的７种政治制度，即满洲的八旗制
度、蒙古地区的盟旗制度、新疆回部的伯克制度、西

南的土司和部落制度、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以及对

周边藩属国的宗主制度等。民国时期，在边疆仍然

存在着盟旗、土司、政教合一和部落等地方政治制

度，这不仅与中央省县两级的地方制度不同，而且使

边疆政治制度不一，“制度既属封建，民权亦毫无保

障。同时，除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外，盟旗、土司、部

落既都间杂在省县的地方制度以内，又都分散在好

几个省区之内，因此，政令便不能推行，省县与盟旗

土司之间，便不免时时发生纠纷，形成互不统辖对立

之势”［１６］。这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

不利。

对于边疆旧有的政治制度，如西藏的政教合一

和蒙古的盟旗制度，国民党采取了“维持原制”［２］６６。

国民党在《边疆行政制度》的文件中表示：“西藏政

教合一，自昔即以寺庙僧俗为行政主体，在政教分立

未达成熟时期，只能沿袭前清驻藏大臣之先例，由中

央于西藏地方设置驻藏长官公署，以为监督指导筹

划改进藏政之主管机关。外蒙此时惟有先从恢复固

有关系入手”［１７］。对于内蒙古，国民党中央在１９３１
年颁布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设置察哈尔、绥远

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２］７２，７５。为了

“确实推行中央统治权，实施中央扶植边疆共存共

荣之政策”［１７］，国民党专门制定了边疆行政制度的

有关方案，提出了改进内蒙行政机构的有关意见。

对于土司制度则要求彻底废除，规定１９３１年以后中
央对于呈报土司补官袭职之事，不再核准。［１８］

民国时期，边疆各地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如广

大的边疆区域还处于游牧社会，还有不少地区为半

农半牧的定居社会，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有的还处

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边疆地区地处边陲，交通

闭塞，文化落后。要改善边疆人民的生活，提高其文

化，必须重视边疆文化教育。因此，边疆的文化教育

是边疆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此，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教育部特设专管蒙

藏教育之司科。”“在首都及其他适宜之地点，设立

收容蒙藏青年之预备学校；特定国立及省立之学校

优遇蒙藏新疆西康等地学生之办法。”［１９］可见，政府

是重视边疆教育的。“实行普及国民教育，厉行识

字运动，改善礼俗，使其人民能受三民主义之训育，

具备自治之能力”，明确指出了边疆教育对于民权

主义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国民党中央还提出边疆教育的五项原则：

“边疆教育之最高目的，在求本国境内各族文化现

象之统一；边疆教育系有时效之教育；边疆教育之对

象，应以文化现象之异同为标准；边教之训练思想，

训练应较重于技术训练；边教推进之进度，与邻近边

教区域之普通教育应同时并进。”［２０］其边疆教育政

策从学制、师资、经费、宗教之运用、毕业后出路问题

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其中，边疆学制分为初级学

校和中等学校。对于边疆的初等教育，是依据国民

基础教育办法实施的。“惟其学制，可酌视当地教

育环境，加以变通”，如纯粹游牧区或半游牧区，其

学制可创“帐篷式流动学校”。而农业区的初等教

育，可采用一般之初等教育学制。在完成初等教育

后，边疆教育即可与一般中等教育相衔接，这是最理

想的。从事边疆教育初级、中等教育的师资，“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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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教育部）负统一训练之责”。关于经费，“应由

地方教育经费内，按普通教育经费七成，边教经费三

成之比率拨发”。此外，中央也有专门的边疆教育

经费，也按照七三的比例拨发。这些教育政策的规

定，对于提高边疆人民的文化水平具有较强的针

对性。

医疗卫生水平关乎一个国家人民的健康和整个

民族的素质，其重要性举世公认，“盖无健全之民

族，即无构成富强国家之可能也。”［２１］边疆人民是民

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边疆地域辽阔，交

通不便，人口居住分散，更因为民族性的不同，生活

习惯的悬殊，医疗卫生状况堪忧。因为边疆卫生工

作的缺乏和医疗设备的不全，边疆地区疾病疫疠均

较内地为多，如游牧地带的花柳病；西北地区的回归

热、斑疹、伤寒、白喉、脑膜炎等；西南地区的疟疾、鼠

疫等，都是造成边疆民众死亡率高的原因。因此，边

疆医疗卫生工作的推进，不仅可以减少疾疫、降低边

疆人民的死亡率，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而且可以借

医疗卫生工作的媒介，增加各民族的接触，消除民族

隔阂，调整民族关系。

国民党中央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开始于边疆地
区开展医疗卫生工作，如１９３３年，因内蒙各盟旗兽
疫流行，牲畜死亡甚多，民众经济损失巨大，国民党

派前中央防疫处处长陈宗贤前去处理，并调派协和

医学院兽医专家一起，到绥远实地考察。后经“拟

具防治蒙绥兽疫计划，呈准于绥远地方，设置蒙绥防

疫处”，１９３４年春，蒙绥防疫处成立于归绥之新城。
关于新疆、青海、西康等省，以及蒙古地方的卫生建

设，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在第二期战时行政计划中均

列有相关规定，决定在蒙古、新疆、青海、宁夏、西康、

云南等地设立卫生院和巡回医疗队，并在交通要道

沿线设立卫生站。［２２］“边疆地方因人才、经济、设备

等均极困难，及技术方面之需要指导。故卫生设施

在开办时，以由中央举办为原则。”［２２］可见，国民党

中央对边疆医疗卫生设施的问题已经开始重视。

边疆经济与内地相比较是比较落后的，“边疆

人民的普通贫困与经常袭来的灾荒，严重到不可想

象的境地，他们的生活水准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

不过他们安之若素，一切委之于命运。故经济问题

虽极严重并不能构成什么社会不安。物资的缺乏常

拿人口的减少与生活的刻苦来取均衡。”［１５］边疆地

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就整个国民经济平衡发展而

言，国家必须开发边疆地区。抗战以后，国民政府西

迁，西南地区成为抗日的后方基地，开发边疆，发展

边疆经济愈显重要。

国民党中央根据民生主义的边疆政策要点，进

一步提出了发展边疆经济的三个总原则，“一、边疆

生产事业以积极发展公营事业为原则———由封建经

济走向统制经济。二、边疆经济之开发以尽可能利

用边疆人才为原则———对于边疆人民实施生产教育

或特种技术训练。三、以边疆人民经济生活之改善

为克服民族问题之重要手段。”［２３］并就边疆金融政

策（如设立边疆银行或殖边银行等）、边疆交通建

设、边疆土地开发、边疆贸易（由政府控制边疆贸

易）、边疆地权问题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宗教在边疆的势力较大，对边疆文化具有巨大

影响。在边疆地区，宗教不仅常与政治经济密切联

系，而且常常是唯一的教育。边疆各民族自古以来

就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如信仰佛教（俗称喇嘛教）的

有藏族、蒙古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有傣族等；

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族、维吾尔族等；信仰本民族宗

教的，如满族的萨满教、彝族的毕摩教、纳西族的东

巴教；还有信仰原始宗教和巫术的，如苗族、瑶族。

因此，边疆地区的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是相联系的。

清末以后，随着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有许多民族开始信仰基督教。“基督教传入的

结果，虽然将边民的教育程度提高，但也有不少的离

心力发现。”［２４］这不仅增加了边疆行政工作的难度，

而且还会带来外交问题。可见，边疆宗教问题的重

要性。

民国时期的法律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国民党中央认为，“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得以法

律限制之”，强调宗教团体要由政府监管，故对于宗

教信仰“不特别歧视与奖励”［２５］。鉴于边疆地区各

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不同，国家对宗教采取了“一视

同仁的态度”［２６］，要求“尊重各民族之宗教信仰及

优良社会习惯”［１０］，并制定了“因俗尊教、因教宣

传、因教教育、因教抚绥”的宗教政策［２５］。同时，针

对回教、佛教、喇嘛教等拟就具体的办法，如“化除

回教的特殊集团”，对于回教“取缔含军事性之集

合、取缔含政治性之集合、取缔有特殊作用之一切活

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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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界务是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的一大问题，如

中英滇缅界务，其界约始订于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６
年），再订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中英两国
已照约章划定者有两段：一为由腾冲尖高山起，迤逦

而南，经盈江、莲山、陇川、瑞丽、潞江各设治局所属，

以达镇康县属之南帕河流入南定河处，计立界桩一

百三十六号；一为由澜沧县属之猛阿附近南卡江起，

东向经五福、临江、车里各县属而至澜沧江，计立界

桩六十二号。此外，有纠纷数十年，而尚未划定者两

段：一是南段未定界，二是北段未定界。”［２７］对于滇

缅界务问题，国民党中央在边疆政策中也有相关的

设计。

综上所述，国民党中央对于边疆政策的设计曾涉

及许多方面，其边疆政策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边疆

民族政策、边疆政策和边疆政制、文化教育与医疗卫

生设施、边疆经济政策、边疆宗教政策、边界界务问题

的设计等，而民族政策只是边疆政策中的一个部分。

三

边疆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边疆政策是国家对

于边疆事务的大政方针，为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

国民党关注中国边疆问题和边疆民族始于２０世纪
二三十年代，而其边疆政策的形成主要在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从档案资料可以看出，国民党的边疆政策
或“屡参未议”，或“屡议未决”，故没有形成完整公

开的边疆政策。又由于是国家政策层面的设计，

“系原则性的方案，而非可以公诸社会的读物”［２］３，

所以国民党的边疆政策不被大家所熟知。

２０世纪的上半叶，中国边疆危机严重，边疆问
题复杂，国民党中央针对中国边疆的诸多问题，曾讨

论、设计了边疆政策的有关内容，因为“缺乏成规可

资借鉴”，“故对于边疆政策的树立，实系一种创造

而艰巨的工作。”［１］因此，国民党对于边疆政策的制

度设计虽已涉及诸多方面，但各项具体政策缺乏完

整性和系统性。由于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又适逢

日本侵略，国民党的边疆政策虽然有解决边疆问题

的长期思考，但又具有战时性的特点，如把“抗战建

国”作为边疆建设的主要目标。其边疆政策，有的

在制定后就开始实施，如边疆的交通建设、边疆的移

民垦殖、边疆民族教育等；有的只是部分实施，如边

疆医疗卫生事业等。

国民党边疆政策的形成是在抗战时期，因为抗

战期间及不久后的解放战争，国民党把主要精力用

于应付战局，致使国民党的边疆政策没有能够很好

地贯彻和落实，边疆的建设受到了限制，如边疆教育

文化及卫生的设施未能臻于普遍，交通建设未能迅

速推进，经济发展未能有高度的绩效，边疆人才未能

有大量的培育等。由于效果的不明显，长期以来国

民党的边疆政策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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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翁意识。教有所值，学有所乐，师生才会其乐融

融。以人为本的服务管理环境的形成绝非一日之

功，也不可能凭几个规定就会立竿见影，正因为这是

一个艰难的过程，才需要大学不断改进改善和提升。

大学的良好管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人为本的

文化氛围的形成，这种文化一旦形成，教书育人会有

事半功倍之效，诚如梅贻琦先生所言：“学校犹水

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

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

而至，不为而成”［３］。著名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曾经

认为，管理就是让人做事并取得成功。那么，一所学

校如果形成了良好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文化氛围，并

不断加以改善，让师生主动积极做事并能有成就感，

能自觉维护和传承学校的共同价值观念，那么，高校

管理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很多矛盾和问题可能也会

迎刃而解。

总之，应用技术型高校作为高等教育发展当

中的新生事物，必然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困难，也

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教学、师

资、管理三者的良性循环和互为支撑，是保证应用

技术型高校健康发展的基石。如果说，“君子不

器”是对应用技术型高校人才培养的最好注释，那

么，应用技术型高校在转型发展的路上，应该引领

学生在大千世界里，看到别样的风景，感受丰富的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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